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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
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本公司近日接 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（以下简称“本项目”）

的保荐机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西南证券”）送达的

《关于更换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》。西南

证券委派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葛馨、王文毅先生，因葛馨先生近

期工作变动原因，无法继续担任本项目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，西南

证券现委派胡晓莉女士（简历附后）为本项目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，

继续履行保荐职责。 

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，本项目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胡晓莉

女士和王文毅先生，持续督导期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。 

    特此公告。 

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2016年 7月 26日 

 

 

附件：胡晓莉女士简历 

胡晓莉：西南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上海一部执行董事，保荐代表

人，2003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，获经济学学士学位。于 2003年 7

月至今在西南证券上海投资银行部从事投资银行业务，具有丰富的项



目经验，曾参与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增发项

目、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配股项目、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非

公开发行股票项目、美克国际家具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项

目、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浙江新湖创业投资股份有限

公司项目、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、

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项目和浙江金

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等项目。 


